
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在審判程序中可受保護的重要事項 

 
說明： 
1.陪同開庭  您的法定代理人（假如您尚未成

年而且未婚，父母就是您的法定代理人）、配

偶、直系血親（例如祖父母、您的子女）或三

親等內旁系血親（例如伯父、叔叔、姑姑、阿

姨、舅舅、姪子、外甥、外甥女、兄弟姊妹

等）、家長、家屬（同住一家的人，除了家長

外，都稱為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或您信賴的人都可以陪同您到法

院，他們亦可以向法院陳述意見。又陪同您到

法院的人不可以是這個案子的被告。 

如果您是兒童或少年，法律規定，除非顯然沒

有必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指派社會

工作人員陪同您到法院，他們可以向法院陳述

意見。 

2.訴訟參與人的權利  包括選任代理人（於

一定情形，法院會為您指定代理人）、獲知卷

證資訊、期日受通知及到場、選定訴訟參與代

表人、對準備程序事項、證據調查及科刑範圍

等表示意見之權利。 

3.閱卷  您若委任律師為代理人，這位律師便

有權向法院聲請檢閱卷宗和證物，也可以抄錄

或影印卷宗內的資料。 

4.到庭之保護、隔離措施  您如果擔心在被

告面前不能夠完整陳述事實經過，法院審核後，

會主動考慮或依照您的聲請，在法庭外適當的

地點來問您的話，或利用聲音、影像傳送的科

技設備，或其他隔離措施，將您與被告隔離來

問您的話。 

對於兒童、少年或有心智障礙、身心創傷者，

如被認為在法庭作證時，有不能夠依照自己的

自由意思或者完整陳述事實經過的可能情況，

法院審核後，也會主動考慮利用聲音、影像傳

送的科技設備或其他隔離措施，以與被告隔離

來問話。 

5.司法文書隱私保護  任何必須公示的司法

文書 (例如判決書) 都不會直接把您的名字寫

上去，也不會寫出讓別人可以判斷您是被害人

的資料。這是法律上給您的保障，請不必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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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了解更多「性侵害犯罪被害人在審判程序中

可受保護的重要事項」，請掃描右邊的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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